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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函
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02-23512329

聯絡人：陳璧瑜

電　話：02-77367722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1年11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臺國(三)字第101022142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來函影本(0221429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幼兒教育及照顧法(以下簡稱幼照法)第15條第5項之

教保專業知能研習時數得否採認教保服務人員當年度於各

大專校院進修學位之相關教保學分數乙案，復如說明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 貴局101年11月15日南市教幼字第1010977815號函。

二、考量幼照法第15條第5項原立法意旨係為持續提升教保服

務人員之教保專業知能，以穩定教保服務品質，是以，教

保服務人員在職期間於各大專校院進修學位取得之教保相

關學分數，尚符前開精神，爰得採認為教保專業知能研習

時數，至學分折抵研習時數之計算標準參酌大學法施行細

則第23條「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三項所定大學學分之計算，

原則以授課滿十八小時為一學分」之規定，一學分折抵研

習時數18小時。

三、教保服務人員應提供符合各該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取

得之教保相關學分成績及格證明，以利各直轄市、縣(市)

政府本權責進行折抵認審作業，至教保學分範疇之認定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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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照本部99年9月7日台國(三)字第0990152432號函(諒達)

所列之原則辦理：

(一)有助於教保服務人員進行各項教學、保育工作。

(二)有助於幼兒園經營與管理。

(三)有助於教保服務人員之職涯發展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
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縣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(臺南市政府教育局除外)

、本部國教司(三科)(均含附件) 2012-11-28
15:08:23


